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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国际” ）八届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2021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

开，应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董事审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 能力，提高投资决策科学性，公司拟设立董事会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作为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构，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委员由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委员会

设主任委员1名，由董事长担任，负责召集和主持委员会会议。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负责：研究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经营目标、产业发展方向和布局，向董事会提

出建议；研究需董事会决策的投融资、资产重组、资产处置、产权转让、资本运作、改革改制等方面事

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法律、行政法规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有关人员提名的管理制度和程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拟设立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作为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构，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委员两名。 委员会委员由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由董事

会选举产生。 提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负责召集和主持委员会会议。 主任委员在独立董事委员内

选举，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提名委员会负责：研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向董事会提出建议；遴选合格

的董事人选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对董事人选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进行审查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法

律、行政法规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冠杰董事长、原军董事、程坷飞董事作为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张冠杰董事

长担任主任委员，任期自此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董事会同意聘任袁立独立董事、张冠杰董事长、何佳独立董事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袁立独立董

事担任主任委员，任期自此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制定《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制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制定《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制定《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全面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工作部署的要求， 体系化推进董

事会职权落实，提升董事会行权履职能力，董事会同意《北方国际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制定《增加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提供劳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原军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经事前认可，并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

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备查文件

八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000065� �公告编号：2021-078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

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提供劳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议案， 预计公司2021年度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

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发生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8.41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公司在执行孟加拉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煤电站项目的过程中，优化项目管理流程，导致合同

执行进度超出预期，上述项目确认收入金额于2021年12月30日超出预算金额1.69亿元。从而致使2021

年度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实际发生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额

度。 为保证公司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顺利执行，请董事会授权增加2021年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

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1.69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

2、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手方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

事总经理原军、高管王新庆在该公司担任董事，公司监事罗乐在该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10.1.3条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了该公司的关联交易。

3、2021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八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增加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

国际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原军回避表决。 董事会

授权增加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1.69

亿元。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1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亿孟加拉塔卡

注册地：孟加拉国达卡市

董事长：Moin� Uddin

经营范围：孟加拉电力项目市场开发、销售及配套业务

股东情况：北方国际与RPCL各持有合资公司50%的股权。 RPCL于1994年12月31日成立，公司类

型为孟加拉全资国有股份公司，主营发电业务，办公地址位于孟加拉国达卡市，Uttara� Model镇，董事

会主席Moin� Uddin，注册资本67.5957亿孟加拉塔卡，是孟加拉电力与能矿资源部控制的国有发电企

业。

2、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孟加拉塔卡

项目 2021/6/30 2020/12/31

资产总额 523.15 397.08

净资产 24.00 7.31

项目 2021年1-6月 2019年-2020年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0

注：鉴于孟加拉博杜阿卡利1,320MW超超临界火电站项目尚在建设期，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

际电力有限公司暂无收入利润，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

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原军、高管王新庆在

该公司担任董事，公司监事罗乐在该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合营企业，专门负责孟加拉燃煤电站项目的建

设与运营，目前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合资公司另一股东 RPCL�为孟加拉国有企业。 孟加拉乡村电力-

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履约能力良好。

5、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提供EPC服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

考市场价格，采取招标或议标的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按照交易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或合同约定以及工

程进度支付款项。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董事会授权增加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1.69亿元。 该额度内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协议包括：

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在北京签署了《孟加拉

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煤电站项目代理合同》，北方国际委托万宝公司作为代理人，代理北方国际

对外签订《孟加拉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煤电站项目合同》，并将孟加拉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

煤电站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行交钥匙工程交由北方国际实际执行。 代理合同是在万宝公司、中

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组成的联营体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

力有限公司签订的“孟加拉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煤电站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行交钥匙工

程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对外合同工作范围包括2台660MW超超临界燃煤发电站及煤码头设计、采

购、施工和试运行的整体交钥匙工程，金额为1,573,640,992美元和2,206,373.133孟加拉塔卡。 根据

联营体协议的约定，万宝公司负责项目EPC合同的履行，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将作为项目EPC合同项下项目分包商共同参与项目的执行。 通过代理协议，万宝

公司将《孟加拉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煤电站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行交钥匙工合同》交由公

司执行。 合同建设工期为46个月，双方签字盖章、承包商向业主提交履约保函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提供EPC服务的交易，有助于公司国际工程承包

项目的执行和其他业务的开展，是公司执行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客观需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对增加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提

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国际工程承

包项目的执行和其他业务的开展，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 2021年公司孟加拉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煤电站项目执行进度超出预期，

超出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发生提供劳务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关联交易超出部

分属于日常关联交易，且对公司业绩起到积极作用。 为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董事会授权增加公司与孟

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独立董事就前述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在议案表决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孟加拉乡村电力-北方国际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20.1亿元。

八、备查文件

1、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公告 编号：2021-102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2月3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2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1年12月30日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年12月30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召开地点：广西柳州市柳太路1号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曾光安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579,932,9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3111％。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514,214,5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8563％。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65,718,3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548％。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67,473,8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7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755,4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65,718,3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548％。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现场或以通讯方式、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068,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4710％；反对37,863,9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2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609,8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8835％；反对37,863,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1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制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9,765,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2％；反对16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306,7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3％；反对1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议案3.01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广西柳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

购商品及接受劳务87,168万元；向广西柳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2,394万元）。

该议案关联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曾光安先生（兼任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共计持有511,709,463股，对该项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8,056,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1％；反对16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306,7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3％；反对1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2�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采

购商品及接受劳务143,339万元；向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668万元）。

该议案关联股东黄海波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持股313,000股，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79,451,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168,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305,7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09％；反对16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3�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采购商

品及接受劳务20,848万元；向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2,644万元）。

该议案关联股东曾光安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持股78,000股，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79,687,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2％；反对16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306,7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3％；反对1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4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柳工美卓建筑设备（常州）有限公

司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3,162万元；向柳工美卓建筑设备（常州）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546万

元）。

该议案关联股东黄敏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持股303,000股，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79,461,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168,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305,7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09％；反对16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5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及接受劳务91,602万元；向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11,411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579,764,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16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305,7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09％；反对1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曾光安先生、郑津先生、黄海波先生、文武先生、苏子孟

先生、董佳讯先生、王建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2021年12月30日起生效，任期三

年。

议案4.01选举曾光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57,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198,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100%。

议案4.02选举郑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37,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178,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0804%。

议案4.03选举黄海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37,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178,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0804%。

议案4.04选举文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37,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178,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0804%。

议案4.05选举苏子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5,834,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3,375,6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3.9263%。

议案4.06选举董佳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37,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178,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0804%。

议案4.07选举王建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37,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178,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0804%。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李嘉明先生、陈雪萍女士、邓腾江先生、黄志敏女士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2021年12月30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以上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议案5.01选举李嘉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91,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232,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598%。

议案5.02选举陈雪萍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91,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232,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598%。

议案5.03选举邓腾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91,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232,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598%。

议案5.04选举黄志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691,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232,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598%。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赖颂平先生、蔚力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召开第九届职代会第十二次代表团长联席会议， 会议选举李泳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赖颂平先生、蔚力兵先生与李泳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自2021年12月30日起生效，任

期三年。

议案6.01选举赖颂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8,98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6,525,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5943%。

议案6.02选举蔚力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73,084,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1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60,625,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9.84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王正洋先生、许飞先生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李泳先生，中国籍，197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现任公司工会副

主席，兼公司政工党支部书记。曾任公司配件公司修造厂副厂长，配件事业部质量部部长兼销售部（服

务)副部长、总经理助理，全球后市场业务事业部党支部书记、兼配件公司副总经理，其间，2010年8月

至2012年7月在广西岑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 2020年1月起任公司工会副主席，2021年8月起，任

公司第八届、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截止本公告日，李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6,000股（其中，未解锁限制性股票9,600股）。 其所持有

的股票将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激励方案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李泳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证券代码:002451� � � � � � � � �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1-060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艾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艾方金科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艾方金科1号” ）持有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摩恩电气” 、“公司” ）股份21,959,9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艾方金科1号不再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公司于2021年12月30日收到艾方金科1号出具的《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1年12月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卖出摩恩电气205,300股股

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艾方金科1号持有摩恩电气21,959,970股股份，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

摩恩电气总股本的4.99999%。 具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均价（元）

上海艾方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艾方金

科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021年12月29日 集中竞价 205,300 0.05 7.18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上海艾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艾

方金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流通股 22,165,270 5.05% 21,959,970 4.99999%

（三）权益受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艾方金科1号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1,959,97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4.99999%，该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情况与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的减持计划一致，未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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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判决结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7日披露了公司与上海杰

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姆斯” ）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的（2021）苏04民终2202号《民事

判决书》二审判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经双方协商达成和解，杰姆斯与我司签订《以房

抵债协议书》，将其名下房产抵顶民事判决书中判定由杰姆斯向我司给付的全部债务。现将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诉讼一审及二审终审判决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4日和2021年9月7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判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8）、《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二审判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二、本次诉讼判决结果执行进展

终审判决结果生效后，杰姆斯与我司友好协商，达成和解，并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将其名下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28弄5号1001室房屋（产权证号：沪房地普字【2008】第018008）抵顶

【2020】苏0413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和【2021】苏04民终220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判定由杰姆斯向

我司给付的全部债务。 该不动产权建筑面积为334.7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为2005年

1月14日起2055年1月13日止。 截止至公告日，上述不动产权已完成过户，现该不动产权权利人为江苏

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诉讼的执行结果将会对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将

由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

四、备查文件

1、《以房抵债协议书》

2、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30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303� � �编号：临2021-080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2

月29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根据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第八条中关于“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

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的规定，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以电话

及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召集人亦于本次会议上做出了相应说明。 会议应有9名董事出席，实际出席

9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宫大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战略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及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议事规则，选举以下人员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具体如下：

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共设五名委员，选举宫大董事为战略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宏亮董事、

赵航独立董事、张芳卿独立董事和吴满平董事为战略投资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共设三名委员，选举张芳卿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海东董事、赵

航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设三名委员，选举赵航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芳

卿独立董事、吴满平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设三名委员， 选举张芳卿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志华独立董

事、徐海东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0日

附：宫大先生简历

宫大，男，1978年2月出生，青岛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上海理工大学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研究生，同济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博士。 历任北京恒通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监，华泰汽车

集团研发中心副主任、采购中心总监，华泰汽车集团副总裁；现任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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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2

月29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根据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第七条中关于“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口头或者电话等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的规定，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召集人亦于本次会议上做出了相应说明。 会议应有3名监事表决，实际表决3名，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玉成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0日

附件：张玉成先生简历

张玉成，男，1988年7月出生，三亚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北京德商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内蒙古恒通金安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内蒙古山水国际旅行社门店经

理、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现任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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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满足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近日，公司子

公司云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苏宁易购” ）、渭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渭南苏宁易购” ）、绵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苏宁易购” ）为公司子公司苏宁

智能终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智能终端” ）合同履约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7,372.41

万元。

2、本次担保事项主体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已经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苏宁智能终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7月2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WYE7A8Y

公司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王桥路59号雨庭广场

法定代表人：常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网络机顶盒及网络数字电视、家电、通讯、电子产品；智能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和

销售；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网络工程技术开发与应用；网络家电及集成电路产品的生

产；智能化系统设备安装、调试、设计、施工；电子安防工程安装，电子工程、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

及维护；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及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推广；广告设计、制作与发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器具、燃气热水器、燃气采暖热

水炉、燃气灶具、净水器、饮水机产品、开水器、软水设备及其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生产及销售医疗器

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币专用设备制造；家

具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货币专用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增材制造装备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苏宁智能终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6.85亿元， 净资产-2.29亿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1.06亿元，净利润-0.83亿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资产10.36亿元，净资产-3.

70亿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06亿元，净利润-1.41亿元。

苏宁智能终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云南苏宁易购、渭南苏宁易购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抵押物担保的债权数额人民币14,751.90万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①云南苏宁易购将编号为云（2020）五华区不动产权第0197119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主协议

项下债权人与债务人已经发生的债务履行担保。

②渭南苏宁易购将编号为陕（2020）渭南市不动产权第0001412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主协议

项下债权人与债务人已经发生的债务履行担保。

（3）担保期限：抵押登记期限为2021年12月6日至2023年3月31日止。

2、绵阳苏宁易购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抵押物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人民币2,620.51万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绵 阳 苏 宁 易 购 将 编 号 为 川 （2019） 绵 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4867/0004882/0004877/0004870/0004875/0004871/0004844号不动产作为抵押物， 为主协议

项下债权人与债务人已经发生或后续将要连续发生的债务履行担保。

（3）担保期限：抵押登记期限为2021年12月6日至2023年3月31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行为，考虑了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资金需求，符合公司

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 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本次子公司提供担保内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等制度规范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908,648.00万元，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29,895.41万元， 公司对上海星图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

148,905.68万元，上述对外担保合计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4.15%。

公司审议通过子公司对公司与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等提供最高额为

1,5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0,647.80万元，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29,

895.41万元，公司对上海星图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8,905.68万元，上述对

外担保合计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8.45%。

公司子公司对公司综合授信、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提供担保余额1,396,144.87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